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43号
当事人：柳江县升福贸易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3307866164

住所（住址）：柳江县拉堡镇柳中街19号之一1栋1层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张贵生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44号
当事人：柳江县汇全家居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3485427915

住所（住址）：柳江县拉堡镇柳西路52号丰泽盛景广场17-2-39号商铺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蒙纯生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20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45号
当事人：柳州特晶贸易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052707091J

住所（住址）：柳江县拉堡镇商贸街西区8栋二层7-8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张加爱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21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46号
当事人：柳江县杉杉汽车零配件有限责任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052715614Y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基隆村委波庙屯46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信文锦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21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47号
当事人：柳州市赞华文体贸易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068887015E

住所（住址）：柳江县拉堡镇商贸街恒信国际1栋7层18室。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韦方文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48号
当事人：柳江县金桑缘食品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073758218K

住所（住址）：柳江县拉堡镇柳东路170号2栋东单元304室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杨运招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21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49号
当事人：柳江县飞腾贸易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073755359T

住所（住址）：柳江县基隆开发区居宁路东二街17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秦抗飞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20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50号
当事人：广西恒旺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00077148126W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基隆开发区南环路松花岭16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刘祥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20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51号
当事人：柳江县华讯办公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3991129190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基隆开发区南环路综合市场37号（基隆村公所下屯37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陈斌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52号
当事人：柳江县桂森苗木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098028588M

住所（住址）：柳江县拉堡镇柳堡路40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韦香谊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21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53号
当事人：四川川财实业有限公司柳江分公司

类  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098572516G

住所（住址）：柳江县拉堡镇农贸北大街294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王先福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15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4、2015、2016、2017、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54号
当事人：柳江县赐金商贸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3102469543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建都开发区建南三街64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谢勇生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21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55号
当事人：柳州市南宏商贸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3102794305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柳堡路799号平安小苑1栋3单元301室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孔庆金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20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56号
当事人：柳州市宁悦通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023158798812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基隆开发区兴隆大道207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苏宁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21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57号
当事人：广西文旅商贸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315871353F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建都综合开发区乐都大道1号之十三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覃文旅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20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58号
当事人：柳江县创森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327368536E

住所（住址）：柳江县基隆开发区农副产品市场87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邓吉彤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20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59号
当事人：柳州川之山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327354396L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穿山镇穿山开发区98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覃秀操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21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60号
当事人：柳州市胜佳金属有限责任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7913212212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邕路２５９号内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黄晶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61号
当事人：柳江县满地宝农资有限公司穿山配送中心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KW8EN8F

住所（住址）：柳江县穿山镇南北街18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廖立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16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5、2016、2017、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62号
当事人：柳州壶城职工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柳江分公司

类  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KNFAG5D

住所（住址）：柳江县拉堡镇塘福路2-2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白冰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14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3、2014、2015、2016、2017、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63号
当事人：柳州三维内燃机净化消声技术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69021833X6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新兴工业园新兴路６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张水成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20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64号
当事人：柳江县恒华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5794187477

住所（住址）：柳江县基隆开发区兴国大道１０７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韦仲贵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65号
当事人：柳江县鸿仁贸易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588626986X

住所（住址）：柳江县拉堡镇塘头村下屯南环路１０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韦贯旺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21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66号
当事人：柳州市安顺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59511345XT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基隆开发区南环路３６４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梁文斌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67号
当事人：柳州市银鑫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5968802473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基隆开发区南环路３４２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王广飞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68号
当事人：柳州市铭咨贸易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32740527X7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基隆开发区金岭市场综合楼3栋2单元502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莫丹明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69号
当事人：柳江县名富投资信息有限责任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340296143E

住所（住址）：柳江县拉堡镇柳西路49号柳江人步行街3-9-5-6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韦有飞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70号
当事人：柳州市钧能农资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05348562194N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思贤村保村屯87号之二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莫守初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71号
当事人：柳江县耀弘二手车贸易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KWYNM8T

住所（住址）：柳江县建都开发区乐都大道66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韦庆泉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21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72号
当事人：广西民元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348569898J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建都开发区建南一街14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袁通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21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73号
当事人：柳江县桂鑫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K9M3L4D

住所（住址）：柳江县拉堡镇基隆综合区南环路258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吴振龙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74号
当事人：柳州市龙号环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K97YP3H

住所（住址）：柳江县基隆开发区工业品市场73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肖锋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75号
当事人：广西柳州市金安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柳江分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K98G661

住所（住址）：柳江县拉堡镇柳西路38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刘帅峰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76号
当事人：柳州市义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KA26X20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振兴路6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覃云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21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77号
当事人：广西信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KA7GK3M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基隆开发区航岭路28号康盛花苑16栋2单元503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覃珠兵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21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78号
当事人：广西柳州市鑫材矿业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KBE8547

住所（住址）：柳江县拉堡镇塘福路105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陈盛能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79号
当事人：广西布一族家居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KBE7T47

住所（住址）：柳江县拉堡镇柳邕路373号大院内办公楼206号（柳州地区建筑工程总公司）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韦彩琼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20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80号
当事人：柳江县景泰石材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KBNY70K

住所（住址）：柳江县成团镇渡村居委会中渡屯80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张社霞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21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81号
当事人：柳江县意昱贸易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KBWQT4W

住所（住址）：柳江县拉堡镇商贸街恒信国际1栋8层13室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韦碧江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82号
当事人：柳州市徽力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KC6WG0M

住所（住址）：柳江县拉堡镇柳堡路888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刘美泽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17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6、2017、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83号
当事人：柳州市竹弈贸易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KCMN062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基隆开发区祥和南路239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韦播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84号
当事人：柳州市昊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KCMHX8R

住所（住址）：柳江县拉堡镇基隆综合区金岭市场198号9单元502室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韦通斌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21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85号
当事人：柳江县吉乐农资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KCUDB4F

住所（住址）：柳江县成团镇两合村新村屯54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韦春吉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20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86号
当事人：柳江县越强商贸有限公司兴隆分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00MA5KD441XK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基隆综合区南环路26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陈海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20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87号
当事人：广西柳州依吉机械加工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KDR5431

住所（住址）：柳江县新兴工业园兴福路9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黄呈旺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21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88号
当事人：柳州市强通商贸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00MA5KD6C40Q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基隆综合区南环路26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陈海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20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89号
当事人：柳江县强发商贸有限公司兴隆分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00MA5KD43W7M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基隆综合区南环路26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陈海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20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90号
当事人：柳州特茂盛阀门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00MA5KDAYT65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新兴工业园四方片区（柳州双吉机械有限公司内）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韦立刚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91号
当事人：柳州市森成广告策划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KDX2H7N

住所（住址）：柳江县拉堡镇塘头村中屯柳邕路24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李金成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21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92号
当事人：柳州市梦洋贸易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KDR4X48

住所（住址）：柳邕路351号华韵上城30栋4单元1-2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谭江术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20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93号
当事人：广西法创商贸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L2XT860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建设路8号金碧苑18栋1-2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毛艳周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21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94号
当事人：广西堡厚建材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L66EP8A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柳邕路351号华韵上城3栋1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幸家仁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95号
当事人：柳州市大三湘卫浴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L8X1723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基隆村大木利屯53号之四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邓湘江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21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96号
当事人：广西癞层商贸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L65EQ3L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商贸街恒信国际1栋17层4室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施支明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97号
当事人：柳州市琪霖珠宝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L1CEK6L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柳东路1号盛世豪庭2号楼1单元705室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邓欣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21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98号
当事人：广西念磊建材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L6UP09G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建设路8号金碧苑16栋2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赵富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99号
当事人：柳州翔邦冠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LA2531Y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基隆开发区南环路366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苏森光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100号
当事人：广西诺健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L7CBU1T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柳北路江华商行7楼711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任旭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101号
当事人：广西堡匡建材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L66HJ86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柳邕路351号华韵上城18栋3单元12-3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丰远青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102号
当事人：广西森念建材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L4PF438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基隆开发区兴国路132号2楼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陈永华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103号
当事人：广西当纯商贸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L2Y5X03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基隆开发区祥和南路17号2楼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何卫宾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104号
当事人：广西诺超建材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L71J23F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柳邕路351号华韵上城7栋5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马雄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105号
当事人：柳州瑞富胜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LARDP04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基隆综合区南环路370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卢旺勇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106号
当事人：柳州市烜铧运输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KE6K631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建都综合区翠亨南一街28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覃灯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107号
当事人：柳江县金灿贸易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KEHRM9L

住所（住址）：柳江县拉堡镇基隆开发区兴国大道80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韦龙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20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108号
当事人：广西国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KERU64T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建都综合区富民路3号1栋2单元201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韦东胜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18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7、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109号
当事人：柳州市壹米家居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KER6027

住所（住址）：柳江县拉堡镇基隆开发区兴国大道62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杨再琼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21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110号
当事人：柳江县凌羽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KFWAL9M

住所（住址）：柳江县拉堡镇塘头村上屯柳邕路32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张文恒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111号
当事人：柳州市博天投资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KG3QA7P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建都开发区乐都大道18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姚福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20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112号
当事人：柳州棋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L02P69K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农贸农三街115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邓吉彤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21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113号
当事人：柳州市帝之豪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KYR2496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柳堡路450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戴波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114号
当事人：柳州市旭永贸易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L02J60B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柳西路38号江园银都1栋6单元1101室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张加芬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115号
当事人：广西合君卫浴科技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L0AJX36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基隆村委板桥屯11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郑爱民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116号
当事人：广西夏科建材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L1QAY3N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基隆综合区兴隆大道89号3楼1室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黄夏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117号
当事人：柳州名臣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L22KK24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基隆开发区南环路388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巫焕鹏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20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118号
当事人：柳州市麦浪农业投资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L25E09F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柳堡路468号601室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熊向秋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21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119号
当事人：广西思甜商贸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L20YE7E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基隆综合区兴隆大道90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欧灵霞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120号
当事人：广西柳州见习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L2Q3R7X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基隆综合区银河大道64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谢自然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20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121号
当事人：广西炎木商贸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L3DYB3L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建设路8号金碧苑13栋2单元602室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罗青叶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21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122号
当事人：柳州通正科技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L3K583Y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商贸街恒信国际1栋8层12室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白家贵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21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123号
当事人：广西普朴商贸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L3L9X6U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柳邕路351号华韵上城8栋1单元11-3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黄春革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124号
当事人：柳州绿润科技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L3M2L62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商贸街恒信国际1栋8层12室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胡保华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21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125号
当事人：广西蓝闰商贸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L3LAD9A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基隆开发区兴国路130号五层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蓝春卫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126号
当事人：柳州市乐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L3LAA4P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翠北三街9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黄国明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20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127号
当事人：广西冶赛商贸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L3TRTX6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基隆开发区兴国路106号2楼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黄枝玲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128号
当事人：广西展阅商贸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L3U8C2T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商贸街恒信国际1栋17层9室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李玉红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129号
当事人：柳州两广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L4CXC80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基隆开发区航岭路28号康盛花苑7栋1单元402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李有成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130号
当事人：广西森简商贸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L4PTBXE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柳邕路351号华韵上城2栋1-4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廖桂金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131号
当事人：广西磊偲建材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L4PB56U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基隆开发区兴国路119号一楼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赵富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132号
当事人：广西煌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L3TNQX3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建都综合区富民路3号1栋2单元201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罗志群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18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7、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133号
当事人：广西磊泉建材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L504P2U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基隆综合区宏发路156号1楼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杨秀隆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134号
当事人：柳州市双吉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L57AR6Y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新兴工业园兴中路7号1楼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朱能永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21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135号
当事人：广西瞿磊建材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L505040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基隆开发区兴隆大道74号1楼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陈金德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136号
当事人：柳州市柳英装饰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L50512T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柳邕路351号华韵上城5栋1-6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张姗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137号
当事人：广西磊翔建材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L504T58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柳邕路351号华韵上城14栋1-1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林小焙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138号
当事人：广西恩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L55U31T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78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韦东胜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18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7、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139号
当事人：广西念泉商贸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L63K62W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建设路8号金碧苑12栋1单元502室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罗军龙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140号
当事人：广西构泉商贸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L65EA23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建设路8号金碧苑3栋1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罗胜平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21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141号
当事人：柳州市权武贸易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L8AEC3U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柳堡路225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郑权武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21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142号
当事人：广西小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LAH5D4Y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进德镇三千村三千屯48号之二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黄少清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21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144号
当事人：柳州市蒙学士服务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N3TX376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成团镇两合马村加工厂94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蒙惠芬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21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145号
当事人：柳州桂碳碳汇科技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N896N1G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建设路8号3栋1单元201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覃建化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146号
当事人：广西构幻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N8Y6YX7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基隆综合开发区宏发市场44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莫德宝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20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147号
当事人：柳州市顺捷阀门科技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N902F19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穿山镇兴泰路1号1-2-8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李桂芬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148号
当事人：柳州市善丰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NAEY49J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建都开发区富民路56号第一层车库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刘勇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21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149号
当事人：柳州市名筑建筑装饰服务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NAN8J02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基隆开发区门头路（石化加油站红绿灯路口往三千方向50米）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陈正和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20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150号
当事人：柳州市润达通贸易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NEQEDX6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第一工业开发区利国路47号富鑫嘉园7栋601室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韦涛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21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151号
当事人：广西湍元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NGD1495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建都综合开发区乐都大道26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张桂松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21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152号
当事人：柳州市丰亨贸易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NH1R63X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木罗村勃村屯46号之一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胡东升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153号
当事人：柳州博坤美建筑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NJJU89G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邕路351号华韵上城1栋7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韦玉祥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21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154号
当事人：柳州市秉尚贸易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NJT7E9Y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基隆开发区祥和路南路79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韦炳尚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155号
当事人：柳州市岚图建材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NLDJM83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基隆开发区宏发市场市场综合楼D栋1-1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李建泽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20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156号
当事人：柳州市恒宝贸易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NLEQN3X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基隆开发区宏发市场市场综合楼D幢4-1号商铺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谭政威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20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157号
当事人：柳州市合战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NLF3E6Y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农贸北小街71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董俊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20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158号
当事人：柳州宇冲商贸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NPMX70B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邕路351号华韵上城11栋1-5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刘冬胜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20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159号
当事人：柳州市格博贸易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NPWD890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建设路8号金碧苑10栋1-3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蔡汤池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20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160号
当事人：柳州楠潮商贸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NPW2Y1F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柳邕路351号华韵上城5栋1-4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杨铭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20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161号
当事人：柳州市凯龙生态农业养殖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NQ37P67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成团镇里湾村红旗屯93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陈凯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20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162号
当事人：柳州伦旭商贸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LC84R9K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邕路351号华韵上城35栋1-6号商铺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刘明宣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21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163号
当事人：柳州市健吕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MXBRJ3W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柳堡路598号金丽苑3栋2单元4-2室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吕朝献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21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164号
当事人：柳州市天金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MRK3E1G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新兴工业园兴中路7号1栋1楼103室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莫国胜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165号
当事人：柳州市祝德容颜贸易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N802N1Q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农贸南大街65-1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覃继德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21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166号
当事人：广西茂瑞传媒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N1UUN3R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基隆综合开发区宏发路123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蒙红新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167号
当事人：柳州市元丰贸易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N1RCQ5E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基隆综合祥和南路124号二楼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黄许峰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168号
当事人：柳州市天赐巨科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类  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N0UJ504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新田屯62号之一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韦露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21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169号
当事人：柳州市胜亿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P13RY2Q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基隆开发区兴国大道67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熊仁花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21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170号
当事人：柳州怀润商贸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NU71H50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邕路351号华韵上城9栋1-1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刘军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20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171号
当事人：柳州培丛科技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P19WN0N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基隆综合区兴隆大道203号二楼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李清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20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172号
当事人：柳州尼皮商贸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P19QX4K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邕路351号华韵上城15栋1单元11-3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林小涌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20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173号
当事人：柳州市富强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P224M0J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金竺花苑东二巷22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覃海帅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20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174号
当事人：柳州市熊孩子商贸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NKWT59P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建设路8号金碧苑2栋1单元2904室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罗柳萍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20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175号
当事人：柳州市万悦农资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NG2384M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基隆综合区居宁东二街25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覃万命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21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176号
当事人：广西森聚运输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P0PE819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基隆综合区南环路309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谢承武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20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177号
当事人：柳州瑞淼贸易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NPK3L9J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建设路8号金碧苑12栋1-1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邹瑜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20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178号
当事人：柳州标品科技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NU7AL56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建设路8号金碧苑10栋1-2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卫彦汝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20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179号
当事人：柳州坤南商贸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NK6PF4J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建设路8号金碧苑18栋1-2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刘玉萍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180号
当事人：柳州市轻舟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LB3W90K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建都开发区乐都大道40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覃加共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20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181号
当事人：柳州阿门开开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MRGBG80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基隆开发区兴国大道18号金兴苑B3栋1单元402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韦再春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21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182号
当事人：柳州市益优科技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MTTG480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基隆开发区瑞兴六街43号1-2-5室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杨逢挽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21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183号
当事人：柳州市善福堂保健服务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MWJLQ94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振兴路28号昌龙苑2-2-705室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莫奇能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20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184号
当事人：柳州市仁吉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N0EBY3H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新兴工业园四方片区西板块（柳州双吉机械有限公司2号厂房）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石有灵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185号
当事人：柳州凯航预应力机械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MYXAR62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何家三巷14号701室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韦兰勇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20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186号
当事人：广西柳州市嘉融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N0FUF1X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柳东路65号文化大厦1栋1单元2603号房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潘贞华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20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187号
当事人：柳州市有氟密阀门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N0FL95C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新兴工业园创业路15号（综合楼三楼第6间）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唐毓林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188号
当事人：柳州市科茂泵阀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N2H2W94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新兴工业园创业路15号（综合楼二楼第四间）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陆地先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189号
当事人：广西柳通玻璃制造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N2H8D1X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穿山镇兴发路9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蒙治统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190号
当事人：柳州市凯逸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N2GA48E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柳南路67号汇元大厦1栋2单元1506室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韦李明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20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191号
当事人：柳州福沃建材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N2WHU9P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农贸北大街180号（一楼后面一间）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曾令勇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20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192号
当事人：柳州市超科阀门制造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N3REL8E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新兴工业园创业路15号（广西柳拖车辆有限公司1号车间）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韩清明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193号
当事人：柳州市嗨你的餐饮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N3YUY5D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建都开发区乐都大道70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韦志宁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21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194号
当事人：柳州市腾辉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P4MY23L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柳堡路771号柳西新城42栋2单元604室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覃占本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21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195号
当事人：广西汇儒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P69XG7J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柳邕路351号华韵上城46栋1单元17-2室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秦辉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20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196号
当事人：柳州市景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P7PRU2L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建都综合区翠南路一街30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刘红斌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21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197号
当事人：广西胡文商贸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P88LP2F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新兴工业园兴福路2号兴福小院3栋1单元202室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胡海超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20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198号
当事人：柳州市天聚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P9DFE3Q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木罗村勃村屯45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韦引前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21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199号
当事人：柳州市骞誉商贸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PGFJ75D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商贸街恒信国际1栋12层6室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韦叶雨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21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200号
当事人：柳州维满商贸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PBNXK54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建都综合区建北二街134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黄伟龙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21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201号
当事人：广西峰颖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PHF6X08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基隆开发区宏发路187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陶显满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21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江市监处罚〔2026〕202号
当事人：柳州市元吉建材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21MA5PK9G63N

住所（住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柳堡路771号柳西新城36栋3单元1203室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吴水武

因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11月1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2021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当事人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我局向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份，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6年2月6日，本局分别在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发布《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